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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发布，版权归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所有，任何组

织及个人未经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东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研究院、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广东霸王花食品有限公司、中国检验有限公司(香港)、中

国检验认证集团澳门有限公司、广州海关技术中心、广东质检中诚认证有限公司、河源市米粉产业技术研

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应晓虹、刘宇欣、杨康荣、刘辉、陆永驰、万幼敏、骆海彬、朱荣业、朱利昀、

谢黎妮、周明辉、丁孝宇、梁桂洪、朱立超、包娟娟。 

本文件代替GBACA-TS02-0034-2024，A1版本《预包装河源米粉湾区认证实施规则》。与GBACA-TS02-0034-

2024，A1版本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订了名称，更正为：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预包装河源米粉； 

——新增了 5.5 章； 

——修订了 6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产品一致性要求。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4年10月10日首次发布为 GBACA-TS02-0034-2024，A0版本； 

——2025年8月18日第一次修订发布为 GBACA-TS02-0034-2024，A1版本； 

——2025年12月22日第二次修订发布为 GBACA-TS02-0034-2024，A2版本。 

——本次为第三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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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根据《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要求编制，并与《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湾

区认证实施规则 预包装河源米粉》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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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预包装河源米粉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预包装河源米粉湾区认证技术规范的术语、定义，加工管理要求、标志和质量要求、

包装、运输和储存、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产品一致性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非即食预包装河源米粉产品及其加工活动质量保证能力实施湾区认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 4416/T 5 地理标志产品 河源米粉 

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T 1354 大米 

GB 3163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淀粉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3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 5009.123 食品中铬的测定 

GB 5009.137 食品中锑的测定 

GB 5009.182 食品中铝的测定 

GB 5009.275 食品中硼酸的测定 

GB 5009.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族和G族的测定 

GB 5009.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赭曲霉毒素A的测定 

GB 5009.2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酸度的测定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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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香港法例 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 

香港法例 食物内防腐剂规例 

香港法例 食物内染色料规例 

香港法例 食物内甜味剂规例 

香港法例 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 

香港法例 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 

澳门法规 食品中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 

澳门法规 食品中真菌毒素最高限量 

澳门法规 食品中重金屬污染物最高限量 

澳门法规 食品中禁用物質清单 

澳门法规 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河源米粉 

符合 DB 4416/T 5 标准 3.1 的定义。 

4 加工管理要求 

4.1 原料要求 

预包装河源米粉用原料应纳入生产者供应链管理系统，原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 ，

应确保来源真实性与可靠性。 

应识别原料的过敏原风险，按过敏原分类建立过敏原管控措施，避免交叉污染。适用时应按GB 7718 

及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法规要求将识别出的过敏原信息正确标注在食品标签上。 

大米原料应符合GB/T 1354（碎米要求除外）、GB 2715及香港澳门相关法规要求，食用淀粉原料应

符合GB 31637及香港澳门相关法规要求。 

4.2 加工场所布局与结构 

4.2.1 应按照从原料至成品的单一流向要求，应按产品工艺在适用时依照浸泡、磨浆、配料、熟制、

成型、烘干、包装、储运等各工序对场地进行合理布局。 

4.2.2 场地应按工艺在适用时设有原料仓储区、浸泡车间、磨浆车间、熟制车间、成型车间、烘干车

间、包装车间、成品仓库区等，应按 GB14881 要求按不同洁净区要求分别设置更衣、洗手、消毒设

施，各区位置应远离卫生间、废弃物存放间等可能产生污染的区域。 

4.2.3 地面、墙壁、门窗、天花板等应符合 GB14881 建筑结构的规定。 

4.3 设备 

4.3.1 应设有烘干设施并确保烘干过程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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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设备、工具、容器应按不同用途专用，有明显标识区分，并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用

前应消毒，用后应洗净。  

4.3.3 工具、容器、操作台等与食品的接触面应平滑、无凹陷或裂缝，内部角落部位避免有尖角，便

于清洁，防止聚积食品碎屑、污垢等。  

4.3.4 设备、工具、容器宜使用不锈钢材料或食用级塑料材料，不宜使用木质材料。 

4.4 采购 

应建立采购索证、验收制度。应对原料实施逐批验收。应将相应国家标准、香港法例及澳门法规的

强制性要求有效传达供应商，应对供应商建立评价管理制度，包括对供应商对原辅料达到国家、港澳要

求的管控措施实施评估。针对原料的风险水平，应每年至少一次索取检测报告，检测项目应结合供应商

的有效管控措施覆盖相应国家标准、香港法例及澳门法规的强制性要求。 

原料大米的农药残留要求见本文件5.4要求。 

4.5 加工用水 

4.5.1 加工用水应符合 GB5749 要求。  

4.6 加工过程 

4.6.1 加工区域、加工人员、加工活动应符合 GB14881 要求。 

4.6.2 加工过程应区分不同清洁区，建立人员、物料的作业管理规范，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4.6.3 产品烘干工序应制定作业指导书，规范烘干时间与烘干温度，以确保产品水分及微生物水平达

到本文件、GB 29921、香港及澳门相关法例、法规的要求。 

4.6.4 应对配方实施管理，制定原辅料的配制规范文件。 

4.6.5 加工过程不应使用食品添加剂。 

4.6.6 生产各工序应形成作业指导书，并对相关工艺参数实施监控，以确保质量指标达到本文件及湾

区认证产品质量赔付承诺的要求。  

4.7 仓储管理  

应按照原料及产品的贮存要求配置仓储设施，仓储环境、虫鼠害控制及仓储过程应符合GB14881要

求。应对仓储环境的温度、湿度实施监测并形成记录，监控结果异常时应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4.8 异物控制 

组织应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在适宜的工序设置异物控制措施，如：目测、过筛、金属探测等措施。 

应对空气对流带来的异物混入风险实施危害分析，并制定和落实相应控制措施。 

应对工器具、容器的完整性实施检查和管理，防止异物混入。 

应在成型、包装等车间人员入口处设置工作服毛发及异物的检查和清除措施。 

4.9 废弃物管理 

应设有专用加盖废弃物容器，并与加工用容器有明显的区分标识。应及时处理前处理区的废料，并

使用专用通道移出废料，避免与加工及内包装清洁区域形成交叉污染。 

4.10 可追溯要求 

应建立并实施可追溯性系统，能够有效运行以确定产品在采购、加工和交付的各个范围内的活动，

确保能够识别产品批次及其与原料批次、生产和交付记录的关系，应按照规定的期限保持可追溯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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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5 “湾区认证”标志和质量要求 

5.1 贴有“湾区认证”标志的预包装河源米粉加工过程应符合本文件要求。 

5.2 未获得预包装河源米粉“湾区认证”的产品，不得使用“湾区认证”标志。 

5.3 产品质量要求 

5.3.1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    求 

外观 表面光滑，粗细均匀，形状规则，无糊条。 

色泽 
产品具有大米固有的色泽，有透明感，同一批产品色泽应一致，无明显糠皮斑点和变白

现象。 

气味 产品具有大米固有的气味，无霉味及其它异味。 

口感 有爽滑感，不沾牙，不夹生，无牙碜。 

杂质 无肉眼可见明显杂质。 

5.3.2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要求。其它理化指标还应符合DB 4416/T 5 的6.3要求。 

表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水分（%） ≤14.5 GB 5009.3 

酸度（°T） ≤2.0 GB 5009.239 

 

5.3.3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污染物限量指标 

 

项目 限量，≤ 检验方法 

铅（以Pb计），mg/kg 0.2 GB 5009.12 

镉（以Cd计），mg/kg 0.2 GB 5009.15 

铬（以Cr计），mg/kg 1 GB 500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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锑（以 Sb），mg/kg 1 GB 5009.137 

无机砷（以 As计），mg/kg 0.2 GB 5009.11 

总汞（以 Hg 计），mg/kg 0.02 GB 5009.17 

 

污染物限量还应符合GB2762、香港法例《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澳门法规《食品中重金

屬污染物最高限量》《食品中禁用物質清單》的相应规定。 

5.3.4 真菌毒素限量 

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真菌毒素限量指标 

 

项目 限量，≤ 检验方法 

总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B1、B2、

G1及G2之和），μg/kg 
10 GB 5009.22 

赭曲霉毒素A ，μg/kg 5 GB 5009.96 

 

真菌毒素限量还应符合GB2761、香港法例《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澳门法规《食品中真菌毒素最

高限量》的相应规定。 

5.3.5 微生物限量 

5.3.5.1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 5 微生物限量指标 

 

项    目 
采样方案a 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2 10
5
 10

6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20 10
2
 GB 4789.3 

沙门氏菌/(CFU/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0 1000 GB 4789.10 第二法 

 

产品标签应注明“非即食”或等效表述，输往香港澳门的产品还应符合香港澳门的相关规定 。 

5.3.6 食品添加剂及食品中禁用物质 

本类湾区认证产品生产过程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不得添加硫酸铝钾/硫酸铝铵及硼砂/硼酸，应符

合表6要求，不得添加中国、港澳法规规定的食品中禁用物质。 

 

表 6 食品添加剂及食品中禁用物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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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限量，≤ 检验方法 

硫酸铝钾/硫酸铝铵 

(铝的残留量，以 Al 计) 
不得检出

a
 GB 5009.182 

硼砂或硼酸（以硼酸计） 不得检出
a
 GB 5009.275 

注：a 排除原料本底值 

 

5.4 大米原料农药残留 

依据GB2763、香港法例《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澳门法规《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的要求，

大米原料农药残留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7 大米原料农药残留指标 

 

项目 GB 2763 限量 

（mg/kg），≤ 

香港限量 

（mg/kg），≤ 

澳门限量 

（mg/kg），≤ 

苄嘧磺隆 0.05 0.05  

丙草胺 0.1 0.1  

丙硫克百威 0.2 0.2  

稻丰散 0.05 0.05 0.05 

稻瘟灵 1 1 1.5 

敌稗 2 2  

敌瘟磷 0.1 0.1  

丁草胺 0.5 0.5  

多菌灵 2 2 2 

氟酰胺 1 1 1 

氟唑菌酰胺 0.4  0.4 

禾草敌 0.1 0.1  

甲基嘧啶磷 1 1 1 

甲萘威 1 1 1 

喹硫磷 0.2 0.2  

硫酰氟 0.1 0.1 0.1 

氯虫苯甲酰胺 0.04  0.04 

马拉硫磷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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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唑磷 0.6  0.6 

杀虫环 0.2 0.2  

杀虫双 0.2 0.2  

杀螟丹 0.1   

杀螟硫磷 1 1 1 

异丙威 0.2 0.2  

胺苯磺隆 0.01   

巴毒磷 0.02   

丙酯杀螨醇 0.02   

草枯醚 0.01   

草芽畏 0.01   

毒虫畏 0.01   

毒菌酚 0.01   

二溴磷 0.01   

氟除草醚 0.01   

格螨酯 0.01   

庚烯磷 0.01   

环螨酯 0.01   

甲磺隆 0.01   

甲基毒死蜱 5  5 

甲氧滴滴涕 0.01   

乐杀螨 0.05   

磷化铝 0.05   

硫丹 0.05  0.05 

氯苯甲醚 0.02   

氯磺隆 0.01   

氯酞酸 0.01   

氯酞酸甲酯 0.01   

茅草枯 0.01   

灭草环 0.05   

灭螨醌 0.01   

三氟硝草醚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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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杀螨醇 0.01  0.01 

杀虫畏 0.01   

杀扑磷 0.05  0.05 

速灭磷 0.02   

特乐酚 0.01   

戊硝酚 0.01   

烯虫炔酯 0.01   

烯虫乙酯 0.01   

消螨酚 0.01   

溴甲烷 0.02  0.02 

溴氰菊酯 0.5 0.5 0.5 

乙酯杀螨醇 0.02   

抑草蓬 0.05   

茚草酮 0.01   

艾氏剂 0.02   

滴滴涕 0.05  0.05 

狄氏剂 0.02   

六六六 0.05   

氯丹 0.02 0.02 0.02 

七氯 0.02  0.02 

苯嘧磺草胺 0.01  0.01 

氟吡呋喃酮 3  3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

酯 
0.3 

 
0.3 

2,4- 滴  0.1  

克百威  0.2  

丁硫克百威  0.2  

毒死蜱  0.1  

敌草快  0.2  

二硫代氨基甲酸酯类  0.05  

百草枯  0.1  

噻虫胺   0.5 

溴氰虫酰胺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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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敌畏   0.15 

苯醚甲环唑   0.07 

呋虫胺   0.3 

乙虫腈   0.4 

氟吡菌酰胺   0.5 

吡唑醚菌酯   0.03 

二氯喹啉酸   8 

氟啶虫胺腈   1 

噻虫嗪   3 

三氟苯嘧啶   0.01 

抗倒酯   0.7 

狄氏剂与艾氏剂之和   0.02 

 

5.5 预包装河源米粉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定，检测项目应包括企业声称的预包装河

源米粉质量内容、污染物指标、农药残留等，检测项目必须符合 GB 2760、GB 2762、GB 2763 的规

定。同时必须满足“香港规例第 132 CM 章/香港规例第 132 V 章/香港规例第 132 AF 章”和/或“澳门

第 11/2020 号和第 23/2020 号行政法规”的规定，采用“就高不就低”原则确定限值标准。 

6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产品一致性要求 

6.1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 

申请湾区认证的预包装河源米粉产品应按照本文件附录A规则列出的抽检项目清单进行检验。清单

应覆盖企业承诺的所有产品类别和认证单元，检验应每年至少一次，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

经过综合评估后确定检测机构实施抽样样品的检测，如果指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不能满足检测需要时，

可以选择其它的检测机构，检测机构应依法取得CMA资质，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CMA资质认定能力附表

内。注：检验检测项目参数依据香港、澳门标准或其他原因而未列入CMA资质认定范围时，检测机构应

满足ISO/IEC 17025《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相关规定，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认可的检

测能力范围内。 

抽样检测项目技术要求参照本技术规范执行。当产品检测个别限值不合格,可再次作产品检测(复

测),当复测后限值仍不符合相关标准时,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品。 

6.2 产品一致性要求 

企业应建立并实施关键要素变更控制程序，确保变更不会影响产品对认证要求的符合性及产品的

一致性。可能影响产品的符合性或检验样品的一致性的产品变更，应向认证机构申请并经批准后方可实

施。 

认证产品一致性要求的主要内容有:原料、产品品种、配方、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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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现场审核与抽样检测技术要求 

本章节适用于指导湾区认证机构实施本文件适用产品认证审核的技术指南，也适用于申请本文件

适用产品湾区认证的生产经营企业用于明确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相关要求的技术指南。 

1 现场审核技术指南 

项目 符合情况 

1) 基本要求（包括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等应合法、有效；应覆

盖其供应的产品和活动、场所。） 
�是  �否  �不适用 

2) 原料要求，建立供应链管理系统，原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

和有关规定 ，应确保来源真实性与可靠性。正确标识过敏原

信息。原料农药残留的符合性。 

�是  �否  �不适用 

3) 加工场所与结构合理布局。生产场所设置符合工艺要求。地

面、墙壁、门窗、天花板等应符合 GB14881 建筑结构的规定。 
�是  �否  �不适用 

4) 设备配置完整，能达到工艺要求。按不同用途标识，能做到适

宜的清洗与消毒。食品的接触面符合要求。设备、工具、容器

使用符合要求的材料。 

�是  �否  �不适用 

5) 建立采购索证、验收制度。对原料实施逐批验收。原辅料应符

合相应国家标准、香港法例及澳门法规的强制性要求。建立供

应商评价管理制度，每年至少一次索取检测报告。原料大米的

农药残留符合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6) 加工用水符合 GB5749 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7) 加工区域、加工人员、加工活动应符合 GB14881 要求。添加剂

使用符合要求。生产各工序作业指导书符合要求，并能有效实

施。 

�是  �否  �不适用 

8) 设置原料和成品仓库，并对温度、湿度实施监控。 �是  �否  �不适用 

9)  异物控制措施充分有效。废弃物管理措施有效，防止交叉污

染。 

�是  �否  �不适用 

10) 建立并实施有效的可追溯性系统。 �是  �否  �不适用 

11) 产品标识及质量要求（包括抽样要求、质量监控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12)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 �是  �否  �不适用 

13) 企业承诺赔付相关（结合企业的承诺，关注原料及生产过程情

况。审核记录/结果应对承诺赔付内容做出有效支撑。） 
�是  �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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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抽样检测技术要求 

认证机构应综合评估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特性，落实生产企业主体责任，应形成抽样检测项目清

单，清单应覆盖企业承诺的所有产品类别。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内容； 

2.1 应包含本文件第 5.3 章节所有项目，并随机抽取其它 5 个项目； 

2.2 应包含过往连续 2 年“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中风险监测项目的要求； 

2.3 应包含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如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不超过 10 项，应包含全部项目；如企业承

诺的检测项目超过 10 项，则从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挑选 10 个项目组成项目清单； 

2.4 结合风险评估结果，可抽取部分港澳强制性规例的检测指标要求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 

2.5 结合风险评估结果，可抽取有原料及加工过程带入风险的项目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 

3 抽样检测采信原则要求 

3.1 采信的检测报告由认证企业自主提供，检测报告的样品应能准确识别为申请认证的产品类别。应

按申请的产品类别分别实施采信。 

3.2 采信依据本附录第 2节的抽样检测项目清单实施。 

3.3 采信的项目可分布在不同产品生产批次的检测报告中，但相互关联和干涉的检测项目应在同一份

检测报告中。 

3.4 采信的检测报告应为 1 年内同类别产品（仅限于工艺和配方一致，包装规格、形式不同的产品）

有效的检测报告。 

3.5 被采信检测报告的检测机构应获得 CMA 资质认定或 CNAS 实验室认可，采信的检测项目应在认定

或认可范围内（表 1感官项目不要求）。 

3.6 采信应在本文件第 7章节所述的抽样检测前由认证机构完成，不允许事后补充。 

3.7 认证机构采信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拟采信的检测报告实施风险分析，对虽符合上述采信条件但

仍具有采信风险的检测报告及项目予以排除。 

4 产品应满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要求 

应将本文件第5章节的规定内容纳入湾区认证产品的产品执行标准，以满足粤港澳三地的法律法规

及技术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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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预包装河源米粉分级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产品类别的湾区认证证书等级分为金标、蓝标和绿标，按表 B-1 的要求划分 

表 B-1 “预包装河源米粉”湾区认证证书分级表 

等级 金标 蓝标 绿标 

要求 

证书所列产品按附录A要求

实施检测和采信，检测及采

信项目检测结果符合表3中

污染物不得检出，表4中真

菌毒素不得检出、表6物质

不得检出，其他项目符合中

国大陆及港澳法规要求 

证书所列产品按附录A要求

实施检测和采信，检测及采

信项目检测结果符合表3中

污染物限值要求，表4中真菌

毒素不得检出，表6物质不得

检出，其他项目符合中国大

陆及港澳法规要求 

证书所列产品按附录A要

求实施检测和采信，检测

及采信项目检测结果符合

中国大陆及港澳法规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